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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广东省残联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中央和省级资金对地方转

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残联函〔2023〕68

号）精神，现将中央财政补助我市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

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1〕240 号），2022 年中央补助我市农

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资金 10.5 万元。市残联根据当地实际

制订情况分配和培训方案，经市党组研究后，报市财政局审定按

有关程序请拨使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及执行情况分析：中央财政项目资金下达我市

后，市残联按程序制定培训方案，经党组研究后，向财政部门申

报拨款，委托第三方进行培训，省下拨我市中央资金 10.5 万元，

实际使用 10.5 万元。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建立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省资金

管理规定和规范使用资金，完善审批程序和手续，依法依规使用

资金，坚持“专款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做到公

平、公正、公开，加强对第三方培训监管与检查，确保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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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开展对有需求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掌握了 1—2

门生产技能，发展种养业积极性增强，增加收入，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受到社会和残疾人的赞益。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资金，按省文件要求和规范使用，报市

财政审核下拨使用，资金使用规范透明及时，完成培训任务且达

到预期目标，进一步保障残疾人生活，增强其自信心，减轻其家

庭负担，提高融入社会能力。

三、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情况

积极推行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建立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合理分配培训指标，明确绩效目标，取得预期绩效，评价结果等

信息的公开，内容和范围接受社会监督。

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3 年 2 月 28日


